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豐金簡字第2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威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2年度偵字第1907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威鵬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

載（如附件）。

二、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固非屬

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

犯；然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

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

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

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臺上大

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將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以供取得該帳戶資料之人

向被害人詐騙財物後，得使用該帳戶做為匯款及提領工具，

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遂

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顯係參與詐欺取財及一般洗

錢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

罪。又被告以同一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取得

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向數名被害人詐取財物，及實行一般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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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係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

斷。

三、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

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其中增訂第15條之2規定，依其

立法理由記載：「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

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

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

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

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

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

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

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

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

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

斷標準。」等語，可見立法者因認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

幫助犯論處交付帳戶之行為，然幫助其他犯罪之主觀犯意證

明困難，而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予以截堵規範上

開脫法行為，故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應係規範

範圍之擴張，並無將原合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予以

除罪（先行政後刑罰）之意，且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

規定，其構成要件與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均不同，並無優

先適用關係，加以被告行為時所犯幫助詐欺罪之保護法益為

個人財產法益，尚難為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所取

代，應非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情形（最高

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7396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自無新舊

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非屬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之

構成要件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

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另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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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故修正後之規定已限

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

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查被告於偵查中

自白洗錢犯罪，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六、再按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

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

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

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查被告提供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資料，雖屬其幫助犯本案所用之物，然此僅為該帳

戶使用之提領工具，本身無一定之財產價值，亦難換算為實

際金錢數額，且經被害人報案後，該帳戶可經通報列為警示

帳戶而無再遭不法利用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

宣告沒收。又本件並無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為本件犯行有

獲取任何對價，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分得被害人受騙

損失金額之情形，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附此敘

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55條前段、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

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

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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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林宏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賴秀雯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出上訴。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

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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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為必要。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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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1907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威鵬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然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將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以供取得該帳戶資料之人向被害人詐騙財物後，得使用該帳戶做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遂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顯係參與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被告以同一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向數名被害人詐取財物，及實行一般洗錢犯行，係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三、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其中增訂第15條之2規定，依其立法理由記載：「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等語，可見立法者因認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交付帳戶之行為，然幫助其他犯罪之主觀犯意證明困難，而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予以截堵規範上開脫法行為，故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應係規範範圍之擴張，並無將原合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予以除罪（先行政後刑罰）之意，且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其構成要件與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均不同，並無優先適用關係，加以被告行為時所犯幫助詐欺罪之保護法益為個人財產法益，尚難為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所取代，應非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7396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非屬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另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故修正後之規定已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洗錢犯罪，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六、再按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查被告提供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資料，雖屬其幫助犯本案所用之物，然此僅為該帳戶使用之提領工具，本身無一定之財產價值，亦難換算為實際金錢數額，且經被害人報案後，該帳戶可經通報列為警示帳戶而無再遭不法利用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又本件並無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為本件犯行有獲取任何對價，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分得被害人受騙損失金額之情形，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附此敘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55條前段、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林宏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賴秀雯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出上訴。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必要。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豐金簡字第2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威鵬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112年度偵字第1907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威鵬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
    載（如附件）。
二、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固非屬
    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
    犯；然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
    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
    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
    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臺上大
    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將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以供取得該帳戶資料之人
    向被害人詐騙財物後，得使用該帳戶做為匯款及提領工具，
    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遂
    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顯係參與詐欺取財及一般洗
    錢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又被告以同一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取得上
    開帳戶資料之人向數名被害人詐取財物，及實行一般洗錢犯
    行，係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
三、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
    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其中增訂第15條之2規定，依其
    立法理由記載：「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
    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
    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
    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
    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
    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
    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
    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
    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
    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
    斷標準。」等語，可見立法者因認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
    幫助犯論處交付帳戶之行為，然幫助其他犯罪之主觀犯意證
    明困難，而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予以截堵規範上
    開脫法行為，故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應係規範
    範圍之擴張，並無將原合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予以
    除罪（先行政後刑罰）之意，且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
    規定，其構成要件與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均不同，並無優
    先適用關係，加以被告行為時所犯幫助詐欺罪之保護法益為
    個人財產法益，尚難為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所取
    代，應非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情形（最高
    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7396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自無新舊
    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非屬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之
    構成要件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
    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另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
    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故修正後之規定已限
    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
    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查被告於偵查中
    自白洗錢犯罪，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六、再按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
    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
    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
    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查被告提供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帳戶資料，雖屬其幫助犯本案所用之物，然此僅為該帳
    戶使用之提領工具，本身無一定之財產價值，亦難換算為實
    際金錢數額，且經被害人報案後，該帳戶可經通報列為警示
    帳戶而無再遭不法利用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
    宣告沒收。又本件並無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為本件犯行有
    獲取任何對價，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分得被害人受騙
    損失金額之情形，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附此敘
    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55條前段、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
    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
    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林宏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賴秀雯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出上訴。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
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
。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為必要。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豐金簡字第21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威鵬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1907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威鵬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然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臺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將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以供取得該帳戶資料之人向被害人詐騙財物後，得使用該帳戶做為匯款及提領工具，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遂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顯係參與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以，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又被告以同一交付上開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向數名被害人詐取財物，及實行一般洗錢犯行，係想像競合犯，應從一情節較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三、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其中增訂第15條之2規定，依其立法理由記載：「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等語，可見立法者因認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交付帳戶之行為，然幫助其他犯罪之主觀犯意證明困難，而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予以截堵規範上開脫法行為，故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應係規範範圍之擴張，並無將原合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行予以除罪（先行政後刑罰）之意，且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其構成要件與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罪均不同，並無優先適用關係，加以被告行為時所犯幫助詐欺罪之保護法益為個人財產法益，尚難為增訂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規定所取代，應非刑法第2條第1項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7396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附此敘明。　
四、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為非屬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另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業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故修正後之規定已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洗錢犯罪，爰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六、再按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查被告提供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資料，雖屬其幫助犯本案所用之物，然此僅為該帳戶使用之提領工具，本身無一定之財產價值，亦難換算為實際金錢數額，且經被害人報案後，該帳戶可經通報列為警示帳戶而無再遭不法利用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又本件並無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為本件犯行有獲取任何對價，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分得被害人受騙損失金額之情形，自不生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問題，附此敘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33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55條前段、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本案經檢察官林宏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豐原簡易庭  法  官  賴秀雯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出上訴。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
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前二條之罪，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適用之。
第十四條之罪，不以本法所定特定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必要。但該特定犯罪依行為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